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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分国有资产与共同贪污如何界分

[ 作者 ] 陈文盛 

[ 单位 ] 福建省永安市检察院 

[ 摘要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出于个人或者小集体的利益，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采取发奖

金、提成等各种方式将国有资产私分给个人现象屡见不鲜。但是，笔者从司法实践中发现，私分国有资产行为与共同贪污行为在表现形式

上存在竞合。这种竞合，常常给我们认定案件性质带来不少困惑：如果定私分国有资产，则可能有放纵犯罪之嫌；如果定共同贪污，又有

可能违背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本文谨就私分国有资产与共同贪污的性质界定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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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出于个人或者小集体的利益，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采取发奖金、

提成等各种方式将国有资产私分给个人现象屡见不鲜。但是，笔者从司法实践中发现，私分国有资产行为与共同贪污行为在表现形式上存

在竞合。这种竞合，常常给我们认定案件性质带来不少困惑：如果定私分国有资产，则可能有放纵犯罪之嫌；如果定共同贪污，又有可能

违背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本文谨就私分国有资产与共同贪污的性质界定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一、私分国有资产脱胎于贪污的价值取

向要正确界定私分国有资产与贪污，就必须对私分国有资产罪名设定渊源及价值取向有初步的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以来，由于新旧体制的交换，财政管理体制不够严密，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其中，以集体名义私分国有资产就是重要形式之

一。实践中，私分国有资产行为带来的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这种以单位名义实施而使个人中饱私囊的行为，一般人数较

多，数额大，造成国家财产流失极为严重，侵害了国家财产所有权，造成了一种“群众性”的违法犯罪活动。对一人或数人秘密侵吞国有

资产的行为，因为刑法明确规定了贪污、盗窃等犯罪，所以行为人要达到非法占有国有资产的目的，往往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以集体名

义，将国有资产分给单位的每一个人，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对这种行为的处理主要有两种：要么以贪污罪严肃查处，要么以玩忽职守罪

或违反财经纪律、财政法规从轻发落。以贪污罪处理私分国有财产的负面影响是，一方面，因私分而占有共同财物的人员比较广泛，且其

中绝大多数人都不是私分财产的决策者，对所有参与私分的人员均以贪污犯罪论处，显然不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犯罪构成原则。另一方

面，因决定私分单位财产的人员实际占有的共同财物数额在私分的总数额中所占比例较小，如仅对私分单位财物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贪污罪定罪处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为人应对全部私

分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也显然不符合刑法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因此，新刑法从贪污罪中分立出私分国有资产罪，目的在于加强对国有

资产的保护，惩治单位侵吞国有资产的腐败犯罪行为，以达到既不放纵犯罪又不过度打击的效果，保证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和国有单位的

正常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二、私分国有资产和共同贪污表现形式的“竞合性” 由于私分国有资产罪接近于贪污罪，所以，它与贪污罪

一同归属于贪污贿赂罪的大范畴。两者有相同或近似之处，或者说在表现形态上存在某些竞合在所难免，这也是我们难以区分私分国有资

产行为和共同贪污行为的原因。这种形态的竞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犯罪客体上看：二者都表现为具有双重性，既包含了浅

层次的财产内容，又包含了深层次的国家管理秩序。简而言之，就是侵犯了国有财产的所有权和国家的廉政制度。二是从犯罪主体上看：

都表现为特殊主体，即享有国家公务职权的自然人，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的自然人。三是从犯罪主观

方面看：都表现为直接故意，都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犯罪目的。四是从犯罪客观方面看：都表现为违背各自职责，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职

务上的便利，实施将国家资产非法占有的行为。具体又可以表现为：１．起决定作用人员范围上的相似。即贪污行为人和决定私分国有资

产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可以交叉或重合。因为贪污行为人往往是单位领导或负责人，这与私分国有资产的决定主体为单位主管人员

和直接责任人员相近。２．非法占有国有财产人员受益人员范围上的相似。即共同贪污的人员和私分国有资产的人员可以交叉或重合，特

别是对于非法占有的人员仅仅为单位内部一定层级的人员或对于单位人数特别少（例如，笔者在司法实践中曾经多次遇到仅有三五名成员

的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的情况，这种重合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３．违反国有资产财务管理规定上的相似。即两罪实现非法占有的前提，



都必须是违背国家财经纪律或财政制度。任何想非法占有国有资产，又不在财务问题上做手脚的行为是根本没有办法实现非法占有的犯罪

目标的。４．利用职务便利上的相似。即无论是共同贪污还是私分国有资产，犯罪的主体都必须借助于他们主管、管理、经手或受托经

营、管理财物的职权便利才能实现非法占有的企图。５．非法占有手段上的相似。即都可以采用如造假账、造账外账、收入不入账、巧立

名目、虚报支出、手续不全、账目不清、虚报、瞒报、不报等方式侵吞、窃取、骗取、非法转移国有资产。从非法占有的名义上看，可以

表现为“工资”、“奖金”、“福利”、“补贴”、“津贴”、“分红”、“股金”、“慰问金”等形式。三、准确界定私分国有资产与

共同贪污行为的途径笔者认为，要准确界定私分国有资产和共同贪污行为的性质，不是仅凭一两个条件就能够得出结论的，而必须建立在

对案件事实、证据的综合辨析基础上才能得出。下面，笔者将就界定的几种途径发表自己的观点。当然，对于复杂的案件，可能仅凭一两

个界定方式没有办法完成定性任务。但只要结合多个界定途径作综合比较分析，就一定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一）犯罪对象的界定途

径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对象是国有资产。而贪污罪的对象是“公共财产”，既包括国有财产，也包括集体财产，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

社会捐助或专项资金，还包括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后三种统称为拟制的国有财

产）。因此，只要案件中的非法占有对象涉及到拟制的国有财产，则不能认定为私分国有资产罪，只能定贪污罪。（二）犯罪主体的界定

途径１．从犯罪主体所利用的职权性质上看。如果非法占有国有财产的人员或集体并没有决定单位分配资金的权力，不属于单位的领导、

负责人或决策机构，则只能定性为贪污。２．从犯罪受益主体范围上看。主要看非法占有国有资产的人员范围是否具有受益的群体性，即

受益主体是否包括了直接行为人以外的其他群体，如果除了直接行为人外还有其他人一起参与了国有资产的分配，则一般应界定为私分国

有资产，反之则为贪污。当然，这种区分方式对于发案单位人数少的案件来说，较难得出结论。但对于发案单位人数多的案件，则可以从

非法占有的主体是否涉及一个单位全体或绝大多数人员时作出初步判断。（三）犯罪主观故意内容的界定途径犯罪主观方面的界定，笔者

认为，最主要是要收集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主观故意的相关证据。如果收集的证据证实行为人是违反国家规定，

将集体资产私分给一个集体，个人顺便得到一点利益，则一般界定为私分国有资产。相反，如果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主要是想让自己或一个

小利益集团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而假借集体名义进行私分，则应认定为贪污。（四）非法占有决定程序的界定途径非法占有的实现方式有

集体和个人两种途径。私分国有资产行为的实现方式应具有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即犯罪故意的意思表示一般要通过集体讨论、研究、决

策，才能付诸实施。它体现的主要是单位的意志，所以受益主体一般较宽。这种整体性，首先是指私分国有资产是由单位领导共同研究决

定的，是他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背职责义务的结果。其次是指私分的款物是以单位分配的形式分发给个人的，从表面看来具有合法

性。相反，贪污行为实现的方式基本是个人或几个人的自由意志，没有经过单位决策过程。（五）非法占有事实公开程度的界定途径由于

贪污犯罪体现的利益范围较小，所以它表现出非法占有的不公开，即所谓的“暗箱操作”。但私分国有资产行为属于在集体意志之下的单

位行为，其表现为将资产分配给单位全体人员、多数人员或一定层级的所有人员，即所谓“人人有份”，因此具有对内一定范围的公开

性。（六）非法占有分配名义的界定途径由于私分国有资产是由单位领导共同研究决定的，所以，非法占有的分配名义一般在表面上具有

单位性、合法性和整体性。相反，贪污犯罪却不具有上述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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